
附件1：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

本人申报                 专业技术资格，所提供的各种表格、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、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。如有任何不实，愿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
申报人：
年    月    日
兹保证           同志确系本单位职工，所报材料审核属实。如有隐瞒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印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2：
职业道德情况审查表(建设工程)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现从事专业
	

	现专业职务
及聘任时间
	
	推荐专业
技术资格
	

	现工作单位
	

	凡在3年内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得参加初级资格评审：
1、工作严重失职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不良影响。

2、伪造学历、资历，或申报业绩、成果弄虚作假，剽窃他人成果等。

3、受记过以上处分或已定性为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者。

4、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记入不良行为记录2次以上，或记入黑名单记录1次以上者。

	单
位

审

查

意

见
	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建设
行政
主管
部门
审核
意见
	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推荐初级(助理工程师\技术员)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联系电话
	
	论文
论著

（译著）
	论文（著）名称
	发表时间
	刊物或出版社名称
	刊号及刊期
	作者排名
	备注

	现工作单位（全称）
	
	行政职务
	
	
	
	
	
	
	
	无

	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
获何学位及修业年限
	
	
	
	
	
	
	
	无

	
	
	
	
	
	
	
	
	无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现从事何专业
	
	从事专业工作年限
	
	政治表现（含职业道德、工作态度）
	

	现专业技术资格及取得时间
	
	现聘任职务及时间
	
	
	

	单位考核情况
	无
	推荐何专业技术资格
	
	奖惩
情况
	

	外语成绩
	免
	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成绩
	免
	
	

	专
业

工

作

经

历
	
	符合
破格

申报

条件
	无

	
	
	单位
意见
	单位公示情况：无异议。
单位意见：

(盖章)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主管部门意见
	(可以不盖章)
(盖章)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专业技术水平
工作能力

工作业绩成果

(包括获奖情况)
	
	
	
	
	

	
	
	下一
级评

委会

推荐

意见
	
	投
票

结

果
	评委会总人数
	出席
人数
	赞成
	反对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县市或市直主
管部门

意  见
	（盖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注：1、本表由单位人事部门填写。2、本表填写内容均为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的材料。3、“论文、论著（译著）”栏填写要求：无 
4、本表一律用A3纸打印或打印后复印。
附件4:
材料清单

县市区：温岭市               单  位：

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专  业：

申报资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  机：

	编号
	材    料    名    称
	原件
（份数）
	复印件
（份数）
	备注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	16
	
	
	
	

	17
	
	
	
	

	18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申报资格：助理工程师、技术员。

附件：5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参加工作时间
	工作单位
	单位
性质
	行政       职务
	最高学历
	最高学位
	毕业时间及毕业学校
	所学专业
	从事专业
	专业工作年限
	现专业技术资格
	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
	推荐专业技术资格名称
	下一级评委会推荐评审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名称
	取得
时间
	名称
	聘任
时间
	
	总人数
	出席人数
	赞成票
	反对票
	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6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7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8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9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0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附件3：








